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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1224]清城石角碧桂园假日半岛小区“10·2”
[bookmark: _Toc10244]一般其他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10月2日9时许，石角镇碧桂园假日半岛小区发生一起一般其他伤害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04万元人民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的规定，为彻查事故原因，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责任。清城区人民政府于10月5日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清城分局、区总工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石角镇人民政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单位组成的清城石角碧桂园假日半岛小区“10·2”一般其他伤害事故调查组，负责对本次事故的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经调查取证、现场勘察，查清了事故发生原因，认定事故性质，明晰事故责任，提出处理建议及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清城石角碧桂园假日半岛小区“10·2”一般其他伤害事故是一起因机械设备有缺陷、日常维护不到位造成的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2442][bookmark: _Toc25412]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5862][bookmark: _Toc4939]（一）事故相关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简称碧桂园生活服务清远分公司），负责人：梁安琼；类别：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成立日期：2006年4月；经营场所：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花兜开发区碧桂园假日半岛酒店负一层；经营范围包含：提供物业管理及与物业管理相关的咨询服务、家居清洁及维修服务（不含特种设备修理）、绿化养护管理业务。
2.广州绿高社区居民服务有限公司连南分公司（简称广州绿高连南分公司），负责人：明阳；类别：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经营场所：连南县三江镇瑶族文化大酒店后侧（碧桂园连南分公司内物业用房）；成立日期：2019年12月；经营范围包含：居民服务业，家庭服务;物业管理;建筑物清洁服务;绿化管理、养护、病虫防治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服务。
3.安庆碧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碧才物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强；住所：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十里乡皇冠路1号A幢217-15室；成立日期：2023年12月；经营范围包含：一般项目：物业管理；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2024年9月办理《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许可经营事项：劳务派遣业务。
[bookmark: _Toc2071]（二）相关合同（协议）签订情况
1.2025年1月，碧桂园生活服务清远分公司与广州绿高连南分公司签订《清远碧桂园项目公共环境清洁服务承包合同》，碧桂园生活服务清远分公司把清远碧桂园项目特定区域（包括涉事路段）内的公共区域环境清洁、垃圾收集及清运、四害消杀服务给予广州绿高连南分公司负责承包。
2.2025年1月，碧才物业公司与谭*报签订《劳务协议书》，谭*报在碧才物业公司从事的具体岗位为服务，服务工作地点为广州绿高连南分公司，服务年限从2025年1月至2026年3月。
3.2025年3月，广州绿高连南分公司与碧才物业公司签订《业务外包协议》，广州绿高连南分公司把清远碧桂园项目特定区域（包括涉事路段）内的保洁、绿化岗位外包服务项目发包给碧才物业公司，碧才物业公司向广州绿高连南分公司提供外包服务。依据双方签订的《<业务外包协议>补充备忘录》第三条—双方管理权限约定，碧才物业公司派遗人员日常工作由广州绿高连南分公司安排并进行管理。
[bookmark: _Toc23678]（三）伤亡人员情况
死者谭*报，男，62岁，住所：石角镇碧桂园假日半岛一号3期32栋某室。2025年8月、9月接受了碧桂园假日半岛项目环境管理服务部的“交通安全及作业安全培训”（包含扫地机操作），其日常工作由广州绿高连南分公司负责安排。
[bookmark: _Toc17047]（四）事故发生相关单位情况
1.碧桂园生活服务清远分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制定了《物业基础服务风险控制管理办法》（编号：WY-YY-004），定期开展了消防、防汛安全演练。2025年9月，开展了中秋及国庆节前安全检查（包括对委外单位安全排查）。
2.广州绿高连南分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对派遣人员进行了安全生产培训教育。涉事扫地机在2025年10月前每月进行一次设备维修（保养）并记录建档，但《设备维修（保养）记录表》显示维修只限于扫地机插座、电源线盘、开关、接地保护、其他，没有涉及制动、行驶、转向系统的维护。
[bookmark: _Toc13136]（五）事故现场情况
[image: mmexport1759820774507]
（图片1：涉事扫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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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2）
1.涉事扫地机从翠林水岸28街下坡右转至22街撞到街边绿化带后停止，车辆前侧下方护板及清扫盘受损，现场无其他破坏情况。
2.涉事扫地机为非特种设备，权属广州绿高社区居民服务有限公司连南分公司。查阅同类型扫地机资料显示：涉事扫地机为嘉得力GTS1900，为地面清扫机，能同时应付微尘及有大块的垃圾碎片的重工业环境，适合清扫公共区域及大型物流区域。最大运行时间5-7小时，工作效率达12350m²/每小时，爬坡能力16%。
3.经测量，翠林水岸28街下坡角度7%，未超出涉事扫地机爬坡能力16%范围。
[bookmark: _Toc20806]（六）涉事扫地机检测情况
事故调查组委托广东达康司法鉴定所对涉事扫地机作出《司法鉴定》（粤达康鉴【2020】痕鉴字第938号），鉴定意见为：工业级驾驶式扫地机制动系、行驶系符合相关安全技术要求。转向系不符合相关安全技术要求，受检车转向系因传动链条断裂、脱落导致转向系统失效。脱落的传动链条表面见多处锈迹，断裂处断口平整且无碰撞痕迹，不排除链条自身材料性能因素在断裂过程中的复合作用或机械疲劳引起的脆性断裂，存在安全隐患[footnoteRef:0]。 [0: 1、参照 GA/T642-2020《道路交通事故车辆安全技术检验鉴定》、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38900-2020《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GB/T 45874-2025《道路施工与养护机械设备扫路机安全要求》、GBT16178-2011 场（厂）内机动车辆安全检验技术要求、GB/T14781-2014《土方机械 轮式机械 转向要求》。] 

[image: clipbord_1765244972393][image: clipbord_1765269888878] [image: clipbord_1765245091694]
（图片3：涉事扫地机的转向盘及转向传动链条）
[bookmark: _Toc23406]（七）事故发生经过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0月2日7时22分，谭*报驾驶扫地机到翠林水岸28街进行清洁作业。约9时，清洁工人刘*陆（女）看见谭*报操作扫地机从28街下坡时，扫地机失控，撞倒在翠林水岸22街绿化带上，谭*报被扫地机惯性摔到机外。
[bookmark: _Toc13196]（八）应急处置和医疗救治情况
事发后，刘*陆立即告诉附近保安人员，现场人员迅速报120。谭*报随后被救护车送院抢救。
2025年10月2日至14日，谭*报经清远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双侧额顶颞部硬膜下血肿。
[bookmark: _Toc30743][bookmark: _Toc8035][bookmark: _Toc21493]（九）事故救援评估和善后工作情况
事故发生后，清城区政府相关领导迅速赶到现场组织指挥协调援救和善后工作，属地和相关部门相互积极配合，现场救援处置措施得当，善后工作有序，在事故应急处置中无次生灾害、无衍生事故。
清城区人民政府、清远市应急管理局高度重视，一是迅速做好善后工作，在事故现场处置、维稳善后、医疗抢救、舆论宣传等方面快速作出有效应对。二是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就事故调查和赔偿等有关事宜，化解矛盾。
[bookmark: _Toc14205]二、事故原因
[bookmark: _Toc29632]（一）直接原因
谭*报操作扫地机由西向东方向从翠林水岸28街下坡时，扫地机转向传动链条失效，谭*报无法控制扫地机，受物理惯性力影响，致使谭*报被拋出车外，头部及全身多处外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bookmark: _Toc10993]（二）间接原因
1.广州绿高连南分公司作为清远碧桂园项目特定区域（包括涉事路段）内的公共区域环境清洁工程承包方，又是涉事扫地机的权属方，对涉事扫地机的日常安全检查、维护不到位，没有及时排查并排除因链条自身材料性能因素在断裂过程中的复合作用或机械疲劳引起的脆性断裂的安全隐患。
2.碧桂园生活服务清远分公司作为项目公共环境清洁服务发包单位，对承包单位的日常安全检查力度不足，没有及时发现广州绿高连南分公司存在日常安全管理不到位问题。
[bookmark: _Toc5221]（三）相关部门履职情况
石角镇人民政府，对辖区内社会事务、安全生产等方面负有监督管理职责，作为属地政府，对安全生产工作落实不到位。一是该起事故在10月3日下午接石角镇派出所通报并核查属实后，对已经造成谭*报重伤的生产安全事故未及时作出研判，直至10月5日16时43分才上报区值班室，事故信息报送滞后。二是善后处置不到位，未能及时对谭*报家属进行有效安抚，造成谭*报家属上访，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
清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是2025年累计出动853人检查住宅物业小区426宗次（其中对碧桂园假日半岛小区开展了5次安全生产检查），针对发现安全生产隐患问题向物业服务企业发出《整改通知书》84份，累计督促整改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管井房堆放易燃杂物等安全隐患92项。二是该起事故发生后，先后三次安排工作人员现场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企业员工安全作业培训工作。经核查，清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履行日常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履职到位。
[bookmark: _Toc29216]三、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29977]（一）有关责任单位行政处罚建议
1.广州绿高连南分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落实到位，未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涉事扫地机存在转向系不符合相关安全技术要求的安全隐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footnoteRef:1]，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由清城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footnoteRef:2]规定，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  [2: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2.碧桂园生活服务清远分公司日常安全管理不到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footnoteRef:3]规定，建议由清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footnoteRef:4]规定，依法对该企业相关及相关责任人员作出行政处罚。 [3: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 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4: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 

[bookmark: _Toc6243]（二）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
1.广州绿高连南分公司负责人明阳，履行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不到位，未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规定[footnoteRef:5]，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清城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规定[footnoteRef:6]，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5: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6: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2.碧桂园生活服务清远分公司负责人梁安琼，履行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不到位，未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footnoteRef:7]，建议由依据清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footnoteRef:8]，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承租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bookmark: _Toc26578]（三）其他建议
对石角镇人民政府存在工作不到位的问题，移交区纪委监委核查处理。
[bookmark: _Toc21456]四、事故教训和整改防范措施
（一）该起生产安全事故，充分暴露了广州绿高连南分公司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的问题。广州绿高连南分公司必须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采取有效措施，严防类似事故的发生。
1.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增强生产安全意识，提升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认真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要按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制定完善并认真实施安全操作规程。
3.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保证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4.要认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有计划、有组织、有方案、有责任、有整改、有时限、有投入，及时发现和消除各类安全事故隐患，预防和避免事故的发生。
（二）属地政府、监管部门要加强对辖区生产经营单位的日常安全检查力度，将工作做实、做细，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建立完善和落实相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一是制定有针对性的安全隐患排查计划，将辖区内隐患排查工作规范化、细致化。二是整理归纳安全隐患点，形成安全隐患点台账，及时对存在隐患的企业“回头看”，督促企业落实安全隐患整改行动。三是针对此次事故，对辖区有类似清洁用车的企业（物业）上门督导其进行相关车辆保养及检查，杜绝类似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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